
联合体投标能否“取长补短”二级建造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

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7/2021_2022__E8_81_94_E

5_90_88_E4_BD_93_E6_c55_537647.htm 随着政府采购工作的

深入开展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，在政府

采购活动中，越来越多地出现联合体的面孔，《政府采购法

》对联合体投标也作了明确的规定，“两个以上自然人、法

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，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

共同参加政府采购”。 但是，相对供应商单个个体投标而言

，联合体投标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显得比较复杂。 遇到的难

题 在工作中，专家们发现对联合体投标很难评审，面对多项

评标要素，联合体各方尽量规避自己的“弱项”，悉数将各

自的“强项”展示在投标文件中。 针对联合体投标文件的实

际状况，专家们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一种观点是坚

持取“强项”，认为既然是联合体投标，本身就存在一个优

势互补的问题，取联合体各方的“强项”作为评标依据是理

所当然的事。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认为，应取联合体各方的“

弱项”，因为按照管理学中的“木桶理论”，决定木桶储水

量的并非最长的木块，而是最短的木块，如在评审时取联合

体各方的“强项”资质材料作为评审依据，联合体可能在每

一项评标要素中都能做到“最强”，势必会产生不平等竞争

，所以取“弱项”较合理。 取“强项”还是“弱项” 对于评

审中的“强项论”和“弱项论”之争，笔者认为不能一边倒

，不可盲目地选择，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，关键

是要恰到好处地有针对性适用。 在资格性条件评审上可以取

“强项” 法律规定，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



均应当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。

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投标人特定条件的，联

合体各方中至少应当有一方符合采购人规定的特定条件。意

即只要联合体各方均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

基本条件，且一方符合招标项目的特定条件即可，符合上述

条件的联合体投标在资格性审查中应获通过。因联合体内所

有成员并非都具备特定条件，因|考试|大|此在资格性条件尤

其是特定条件的评审上应取各方的“强项”，否则就可能成

为无效投标，这与法律规定相悖。 在非资格性条件评审上取

“弱项” 联合体的非资格性评标要素应就低不就高，目的是

防止联合体以优等资质获得采购项目，再由低级资质的参与

方履行合同。为确保对联合体投标评审的真实性和公正性，

招标文件应对联合体投标作出如下规定：联合体投标的，联

合体内所有成员供应商均应按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要素提供

各自的评标依据，一起装订在投标文件内，如未按此规定提

供投标文件，作无效投标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